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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株洲市芦淞区创业二路68号，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

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1

41

30,946,892

30,946,892

49.7082

49.70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肖旭凯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段艳兰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938,760

比例（%）

99.9737

反对

票数

2,732

比例（%）

0.0088

弃权

票数

5,400

比例（%）

0.017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938,760

比例（%）

99.9737

反对

票数

2,732

比例（%）

0.0088

弃权

票数

5,400

比例（%）

0.017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938,760

比例（%）

99.9737

反对

票数

2,732

比例（%）

0.0088

弃权

票数

5,400

比例（%）

0.017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938,760

比例（%）

99.9737

反对

票数

2,732

比例（%）

0.0088

弃权

票数

5,400

比例（%）

0.0175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938,760

比例（%）

99.9737

反对

票数

2,732

比例（%）

0.0088

弃权

票数

5,400

比例（%）

0.017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938,760

比例（%）

99.9737

反对

票数

2,732

比例（%）

0.0088

弃权

票数

5,400

比例（%）

0.017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938,760

比例（%）

99.9737

反对

票数

2,732

比例（%）

0.0088

弃权

票数

5,400

比例（%）

0.0175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938,760

比例（%）

99.9737

反对

票数

2,732

比例（%）

0.0088

弃权

票数

5,400

比例（%）

0.0175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938,760

比例（%）

99.9737

反对

票数

2,732

比例（%）

0.0088

弃权

票数

5,400

比例（%）

0.017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938,760

比例（%）

99.9737

反对

票数

2,732

比例（%）

0.0088

弃权

票数

5,400

比例（%）

0.0175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938,860

比例（%）

99.9740

反对

票数

2,732

比例（%）

0.0088

弃权

票数

5,300

比例（%）

0.017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监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791,520

11,791,520

11,791,520

11,791,520

11,791,520

比例（%）

99.9310

99.9310

99.9310

99.9310

99.9310

反对

票数

2,732

2,732

2,732

2,732

2,732

比例（%）

0.0231

0.0231

0.0231

0.0231

0.0231

弃权

票数

5,400

5,400

5,400

5,400

5,400

比例（%）

0.0459

0.0459

0.0459

0.0459

0.04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2、3、4、5、6、7、9、10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
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2、议案8、11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3、议案6、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建平、史胜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88059 证券简称：华锐精密 公告编号：2025-030
转债代码：118009 转债简称：华锐转债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50号4幢5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

44

99,699,361

99,699,361

78.4522

78.45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

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
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凌世生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韩钧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51,895

比例（%）

99.9523

反对

票数

47,066

比例（%）

0.0472

弃权

票数

400

比例（%）

0.000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51,695

比例（%）

99.9521

反对

票数

47,066

比例（%）

0.0472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07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51,695

比例（%）

99.9521

反对

票数

47,066

比例（%）

0.0472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07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51,695

比例（%）

99.9521

反对

票数

47,066

比例（%）

0.0472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0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74,944

比例（%）

99.9755

反对

票数

23,191

比例（%）

0.0232

弃权

票数

1,226

比例（%）

0.001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508,372

比例（%）

99.8084

反对

票数

189,763

比例（%）

0.1903

弃权

票数

1,226

比例（%）

0.001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501,372

比例（%）

99.8014

反对

票数

196,763

比例（%）

0.1973

弃权

票数

1,226

比例（%）

0.001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501,372

比例（%）

99.8014

反对

票数

196,763

比例（%）

0.1973

弃权

票数

1,226

比例（%）

0.0013

9、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及外汇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58,069

比例（%）

99.9585

反对

票数

40,066

比例（%）

0.0401

弃权

票数

1,226

比例（%）

0.0014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51,069

比例（%）

99.9515

反对

票数

47,066

比例（%）

0.0472

弃权

票数

1,226

比例（%）

0.001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 于 公 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 于 续 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监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开展远期结
售汇及外汇衍生
品业务的议案》

《关 于 2024 年 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362,944

4,196,372

4,189,372

4,189,372

4,346,069

4,339,069

比例（%）

99.4434

95.6468

95.4872

95.4872

99.0588

98.8992

反对

票数

23,191

189,763

196,763

196,763

40,066

47,066

比例（%）

0.5285

4.3252

4.4847

4.4847

0.9132

1.0727

弃权

票数

1,226

1,226

1,226

1,226

1,226

1,226

比例（%）

0.0281

0.0280

0.0281

0.0281

0.0280

0.02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2、议案5、6、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雨顺、刘入江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075 证券简称：安旭生物 公告编号：2025-013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周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22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保顺路8号）3、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志坚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现场参会

网络参会

合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

股东人数

4

605

609

608

拥有及代表的
股份数（股）

191,916,080

6,535,608

198,451,688

38,035,70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20.1797%

0.6872%

20.8669%

3.999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
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一)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197,377,788

比例（%）

99.4589

反对

股数（股）

897,300

比例（%）

0.4522

弃权

股数（股）

176,600

比例（%）

0.08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36,961,808

比例（%）

97.1766

反对

股数（股）

897,300

比例（%）

2.3591

弃权

股数（股）

176,600

比例（%）

0.4643

（二）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197,377,988

比例（%）

99.4590

反对

股数（股）

891,600

比例（%）

0.4493

弃权

股数（股）

182,100

比例（%）

0.09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36,962,008

比例（%）

97.1771

反对

股数（股）

891,600

比例（%）

2.3441

弃权

股数（股）

182,100

比例（%）

0.4788

（三）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197,378,988

比例（%）

99.4595

反对

股数（股）

896,200

比例（%）

0.4516

弃权

股数（股）

176,500

比例（%）

0.08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36,963,008

比例（%）

97.1798

反对

股数（股）

896,200

比例（%）

2.3562

弃权

股数（股）

176,500

比例（%）

0.4640

（四）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197,380,588

比例（%）

99.4603

反对

股数（股）

891,500

比例（%）

0.4492

弃权

股数（股）

179,600

比例（%）

0.09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36,964,608

比例（%）

97.1840

反对

股数（股）

891,500

比例（%）

2.3439

弃权

股数（股）

179,600

比例（%）

0.4722

（五）审议《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197,249,188

比例（%）

99.3941

反对

股数（股）

1,054,600

比例（%）

0.5314

弃权

股数（股）

147,900

比例（%）

0.07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36,833,208

比例（%）

96.8385

反对

股数（股）

1,054,600

比例（%）

2.7727

弃权

股数（股）

147,900

比例（%）

0.3888

（六）审议《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197,315,488

比例（%）

99.4275

反对

股数（股）

963,300

比例（%）

0.4854

弃权

股数（股）

172,900

比例（%）

0.0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36,899,508

比例（%）

97.0128

反对

股数（股）

963,300

比例（%）

2.5326

弃权

股数（股）

172,900

比例（%）

0.4546

(七)审议《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197,307,288

比例（%）

99.4233

反对

股数（股）

971,600

比例（%）

0.4896

弃权

股数（股）

172,800

比例（%）

0.0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36,891,308

比例（%）

96.9912

反对

股数（股）

971,600

比例（%）

2.5544

弃权

股数（股）

172,800

比例（%）

0.4543

（八）审议《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197,289,088

比例（%）

99.4142

反对

股数（股）

989,000

比例（%）

0.4984

弃权

股数（股）

173,600

比例（%）

0.08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36,873,108

比例（%）

96.9434

反对

股数（股）

989,000

比例（%）

2.6002

弃权

股数（股）

173,600

比例（%）

0.4564

（九）审议《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197,347,888

比例（%）

99.4438

反对

股数（股）

898,700

比例（%）

0.4529

弃权

股数（股）

205,100

比例（%）

0.10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36,931,908

比例（%）

97.0980

反对

股数（股）

898,700

比例（%）

2.3628

弃权

股数（股）

205,100

比例（%）

0.5392

（十）审议《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197,340,688

比例（%）

99.4402

反对

股数（股）

883,300

比例（%）

0.4451

弃权

股数（股）

227,700

比例（%）

0.11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股数（股）

36,924,708

比例（%）

97.0791

反对

股数（股）

883,300

比例（%）

2.3223

弃权

股数（股）

227,700

比例（%）

0.5986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王申生、殷俊明、程乃胜分别向大会作了2024年度述职

报告。该报告对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情况及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等履职情况进行了说明。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全文详见2025年5月23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361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编号：2025-018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强投资者信

心，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公司控股股东兼董事长、总
经理肖志华先生以及董事、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倪亮萍女士计划自2024年1月31日起12个月内，以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31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控股股东兼董事长、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的公告》。2025年1月16日，公司收到肖志华先生、倪亮萍女士发来的《关于股份增持计划延期告知
函》，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因定期报告、临时公告敏感期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停牌
等多种因素影响，能够实施股份增持的有效时间大幅缩短，本次股份增持计划无法在原定期
限内完成。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本着诚实守
信、继续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的原则，肖志华先生、倪亮萍女士拟延长股份增持计划的履行期
限，计划自原增持计划届满之日起延长4个月至2025年5月31日，除上述调整外，原增持计划
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8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
于控股股东兼董事长、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延期的公告》。●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肖志华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合计147,99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13,548,754股的比例为0.1303%；倪亮萍女士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11,111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比例为0.0098%。增持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6,018,227.75元（不含交易费用），已超过本
次增持计划增持金额下限600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1、控股股东兼董事长、总经理肖志华先生
增持主体名称 肖志华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28,153,948股

24.5302%

注：上述表格中“增持前持股数量”为增持主体肖志华先生直接持股数量；“增持前持股比
例”为增持前直接持股数量占增持计划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14,772,460股的比例。

增持主体肖志华先生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常州稳实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稳实企业”）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8,126,077

8,126,077

持股比例（%）

7.0802

7.0802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1、肖志华与HE YUNFEN（贺芸芬）系夫妻关系；
2、HE YUNFEN（贺芸芬）持有上海稳迈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稳迈”）51%的股权，肖志华持
有上海稳迈49%的股权，上海稳迈为稳实企业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肖志华为稳实企业的有限合伙人。稳实企业
为肖志华的一致行动人。

注：上述表格中“持股数量”为稳实企业增持前直接持股数量；“持股比例”为增持前直接
持股数量占增持计划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14,772,460股的比例。2、董事、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倪亮萍女士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倪亮萍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0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0.0000%

注：上述表格中“增持前持股数量”为增持主体倪亮萍女士直接持股数量；“增持前持股比
例”为增持前直接持股数量占增持计划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14,772,460股的比例。

增持主体倪亮萍女士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
行动人)持股数量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
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肖志华、倪亮萍

2024年1月31日

2024年1月31日～2025年5月31日

不低于人民币600万元

2024年1月31日～2025年5月22日

自本次增持计划开始实施至今，肖志华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147,995股；倪亮萍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11,111股。

6,018,227.75元

0.1401%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肖志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8,301,943股，稳实企业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8,126,077股，肖志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6,428,
020股；倪亮萍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111股。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肖志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为24.9249%，肖志华先生及其配偶HE YUNFEN（贺芸芬）通过稳实企业间接控
制7.1565%的股份，直接和间接合计控制公司股份比例为32.0814%；倪亮萍女士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098%。

注：上述表格中“累计增持股份比例”、“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比例”均为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13,548,754股的比例。

（二）实际增持数量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是 □否
三、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增持人肖志华具备实施本次

增持的主体资格；增持人肖志华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中国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增持人肖志华本次增持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奥浦迈尚需就增持计
划实施结果事宜进行披露；增持人肖志华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
的情形。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二）肖志华先生和倪亮萍女士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在承诺的限售期限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本次增持股份后至少6个月内
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敏感期内买卖公司股票。

（三）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
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影响。

（四）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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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兼董事长、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
司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588,609,418股扣除回购专户2,830,849股后剩余股份
数585,778,569股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元（含税），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
本×分配比例，即585,778,569股×0.25元/股=146,444,642.25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2、因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
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折算后，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146,444,642.25元÷588,609,418股，即每 10股现金红利（含税）为 2.487976元，每股现金红
利（含税）为0.2487976元（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
后七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3.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
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除权除息前一
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2487976
元/股。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分配方案未来实
施时股权登记日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股利2.5元（含税），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滚
存至下一年度。以2024年12月31日股份总数588,609,418股扣除公司回购账户持有的公司
股份2,830,849股后的585,778,569股为基数，预计派发现金股利金额为146,444,642.25元（含
税）。若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
发生变动的，依照变动后的股本为基数实施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分红金额相应
调整；2、本次实施的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3、本次实施的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4、本次实施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830,849.00股

后的 585,778,569.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2.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

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
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5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30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475

股东名称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2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9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福州市高新区新港大道33号星网锐捷科技园三期A幢23层
咨询联系人：李怀宇，潘媛媛
咨询电话：0591-83057977，83087009
传真电话：0591-83057088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
（二）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的决议；
（三）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四）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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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自2025年4月29日至2025年5月22日期间，已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

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已触发“润达转债”
的赎回条款。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润达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不提前赎回“润达转
债”。

● 未来三个月内（即2025年5月23日至2025年8月22日），如公司触发“润达转债”的
赎回条款均不行使“润达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以2025年8月22日之后的首个交易日重新
起算，若“润达转债”再次触发赎回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润达
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86号文核准，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发行了5,500,000张（550,000手）可转换
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55,000万元，发行期限 6年，票面利率分别为：第一年
0.3%、第二年0.6%、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2020]185号”自律监管决定书同意，公司 55,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 2020年 7月 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润达转债”，债券代码

“113588”。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润达转债”自2020年12月
23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13.36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自2021年7月1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3.25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9日披露的《关于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相应调整“润达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39）。

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自2023年7月18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3.10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11日披露的《关于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相应调整“润达转
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65）。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自2024年7月19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3.00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12日披露的《关于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相应调整“润达转
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6）。

二、可转债赎回条款与触发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
A 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 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
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适用的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情况
自2025年4月29日至2025年5月22日期间，公司股票已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已触发“润达转债”的有
条件赎回条款。

三、公司不提前赎回“润达转债”的决定
2025年5月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不提前赎回“润达转债”的议案》。考虑到目前公司相关资金已有支出安排，
同时结合当前的市场情况，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润达转债”的提
前赎回权利，不提前赎回“润达转债”，且在未来三个月内（即2025年5月23日至2025年8月
22日），如公司触发“润达转债”的赎回条款均不行使“润达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以2025年
8月22日之后的首个交易日重新起算，若“润达转债”再次触发赎回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
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润达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

四、相关主体交易可转债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

“润达转债”赎回条件满足前的6个月内均未持有“润达转债”，未来六个月亦无减持“润达转
债”的计划。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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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提前赎回“润达转债”的公告


